
多多部部门门悄悄悄悄清清理理超超标标办办公公房房
省内多地机关单位进行自查整改，但也有部分单位变通应对

治办公用房超标

可纳入绩效考核

超过面积标准

办公用房应腾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
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对占有、使
用的办公用房进行全面清理：

1．超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
设标准》(原国家计委计投资﹝1999

﹞2250号)规定的面积标准占有、使
用办公用房的，应予以腾退。

2．未经批准改变办公用房使
用功能的，原则上应恢复原使用
功能。

3．已经出租、出借的办公用房
到期应予收回，租赁合同未到期
的，租金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
规定管理。未经批准租用办公用房
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严禁以租
用过渡性用房名义变相购建使用
办公用房。

4．除在立项批复中明确事业
单位和行政机关办公用房一并建
设外，所属其他企事业单位一律不
得占用行政机关办公用房。

10月31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表示，现在许多公职人员过
苦日子的意识在下降。但有个现实
情况必须要面对：近年来，我国各
地政府建起的豪华办公大楼很普
遍，如果完全搞“一刀切”似的清
退，可能带来新问题。要集思广益，
好好研究，比如按照标准，有的办
公室多出两三平方米，搬还是不
搬？就产生了争论。

“和清退公车一样，清理超标
办公用房不是小问题，涉及方方
面面。”竹立家说，要清退到位，就
要实事求是，研究具体的、可操作
性的办法，否则将无所适从。

解决办公用房超标的根本方
法在哪里？竹立家认为，根本要通
过政府的绩效管理来实现。现在
好多地方政府的考核里没有这方
面内容，大楼盖完就完了，可以无
限期使用，并不纳入政府成本。政
府干得好不好，成本预算里必须
有办公用房这一块。政府运行成
本低，绩效就高，在评价绩效时，
应将办公用房多少也作为绩效考
核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整治>>

腾出大办公房，挪进小办公间

“我们单位包括一把手在
内的领导，都得按标准压缩办
公用房，办公室空着可以，但
不能用。”10月31日，我省中西
部某县一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近日，记者从我省多地党
政机关单位有关人员处了解
到，这几家单位都已经或正在
针对办公用房使用面积过大
的问题，进行整改。

许多单位要求使用超标
面积办公室的领导将大的办
公房间腾出来，挪进小房间。

“好多单位都是先空着，以后
可以改造成阅览室、会议室、
档案室之类的。”一位知情人
士透露。

记者采访多家机关单位
知情人士印证了这一情况，我
省省、市、区县各级均有单位
着手整治办公用房超标的违
规行为。某省直单位早在一个

月前就已对办公人员进行重
新调配，将其他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调进面积超标的办公房
间内，以降低人均用房面积。
而某市则按照标准整改，专门
填表进行统计。

某机关一位公职人员向
记者介绍说，目前单位刚对办
公室进行了整合，严格按照

“市(地、州、盟)级副职每人使
用面积18平方米；直属机关局
(处)级正职每人使用面积12
平方米；直属机关局(处)级以
下每人使用面积6平方米”这
一标准执行。

不只是我省许多单位开
始整理办公用房，外省一位公
务员也向记者介绍，“据说一
些地方整治后，一栋楼一下子
空了两三层出来。有些单位已
经内部通报了领导的实际办
公面积、超标面积等，正在等
待出台整改措施。”

相关链接

包括一把手在内的领导按标准压缩办公用房；把办
公人员调进面积超标的办公室内，降低人均用房面积。近
日，在“纠四风”的背景下，我省多地不少机关单位进行自
查、整改，开始清理面积超标的办公用房。但也有不少单
位为了应对检查，想出了变通的办法。2009年公布的《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中，对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政机
关领导干部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有极其详尽的规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变通>>

为降人均面积，办公室多摆桌子

“舆论和媒体现在大多盯
着各级政府办公大楼，实际
上，这种综合的办公楼里人数
众多，普通公职人员的办公环
境相对比较紧张。其实，办公
用房超标的往往是一些直属
单位的领导层，不少基层单位
尤其独立性较强的单位超标
可能性也大。”一位公职人员
感慨，这样的单位往往是独立
办公，占用一栋楼。

记者了解到，整治过程中
确实腾出部分办公用房，但也
有少数单位的整治工作纯粹
是为了应付检查，规避风险。
而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还搞出
了新花样，比如“假合并”。多
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有的
办公室原本只放一张办公桌，
为了将人均办公面积降下来，
再多摆上几张桌子，却没人在
这些办公桌上办公，以此造成

多人办公的假象。
还有的单位对面积较大

的办公室进行改造，比如在房
间内加隔断，隔出另一间房间
来，里面当办公室，隔出的部
分称为会议室等。记者了解
到，这种改造需要成本，一些
单位已经为此花了不少钱。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
家对此表示，在一些地方，有
的单位的做法其实是“换汤不
换药”，为了所谓的达标，把好
好的办公室分割出小型会议
室、接待室，变相地豪华办公，
同时又增加了负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
然整治办公用房在很多党政
机关内部动静不小，但外界鲜
有人知晓，见诸媒体的报道也
十分有限。采访中，绝大部分
机关公职人员均对此事三缄
其口，不愿过多透露。

困惑>>

处理腾出的超标房，能否定办法？

“整理之后空出来的房子
怎么办？”采访中，多位公职人
员对记者表示很困惑。

清理超标办公用房，不少
人认为这是不少单位自我约
束、执行规定的行为，但也有
人建议，要防止这种行为走
样，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竹立家说，目前还没有针
对腾退超标办公用房的明确
办法。“是拍卖还是置换？都没
有规定，房间腾出来以后放那
儿，容易造成新的浪费。有的
领导换了个小房子，但整个单
位的办公面积依然超标，几乎
没有多大变化。”

他认为，对超标办公用房
如何处理，应该出台相关标
准，划分层次，比如以前已经
建成的怎么办、正在建的怎么
办、将来建的怎么办。

也有多位受访公职人员
认为，国家设定的办公用房标
准有些偏低，随着经济水平的
不断提高，很多单位的办公条
件早已大大改善，但现在让再
改回去，有些单位为了应对检
查，不得不重新将好好的房子
隔断，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
劳民伤财，浪费的还是纳税人
的钱，容易造成另一种形式的
形式主义。

中央国家机关

正部级：54平方米；

副部级：42平方米；

正司(局)级：24平方米；

副司(局)级：18平方米；

处级：9平方米；

副处级(含)以下：6平方米。

省级及直属机关

省级正职：54平方米；

省级副职：42平方米；

直属机关正厅(局)级：24平方米；

直属机关副厅(局)级：18平方米；

直属机关处级：9平方米；

直属机关副处级(含)以下：6平方米。

市(地、州、盟)级及直属机关

市级正职：32平方米；

市级副职：18平方米；

直属机关局(处)级正职：12平方米；

直属机关局(处)级以下：6平方米。

县(市、旗)级及直属机关

县级正职：20平方米；

县级副职：12平方米；

直属机关正科级：9平方米；

直属机关科级以下：6平方米。

各级干部人均办公面积规定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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